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中字第11333959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師簡歷表

主旨：為113學年度徵聘商借教師辦理國中教育行政業務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

師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辦理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、學務輔導事務及各項獎補助等

相關業務，規劃於113學年度商借學校教師辦理教育行政工

作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教師資格：本市公立學校之編制內專任教師。

(二)商借期限：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。

三、請貴校轉知所屬學校教師及擇優推薦教師，並請願意商借之

教師於113年6月10日(星期一)下午5時前將履歷表以電子檔

寄送至本局國中教育科朱筱雯專員，電子信箱：

khedua010080@ gmail. com，聯絡電話：(07) 7995678分機

3043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(全)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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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
承辦單位：國中教育科
承辦人：朱筱雯
電話：07-7995678#3043
傳真：07-7406582
電子信箱：shiauwen@kcg.gov.tw

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11305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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